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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高齡化的趨勢，高齡者的居住安排一直是重要的議題。其中涉

及高齡者的居住意願、經濟能力、行動與行為能力、居住空間設計、戶內外

友善設施環境建置，以及政府居住政策等。住宅法第四條，將 「六十五歲以
上之老人」 列為 「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爰而可以申請租賃社會住宅 （住宅
法第三條）。可見，高齡者的居住安排，既是經濟議題、社會議題，也是政

治議題，而且與地方生活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即是從華人社會的文化

角度，探討孝道觀念如何影響高齡者的世代共居的議題。

孝道文化一、 
孝道文化是華人社會至為重要的家庭基礎，但外顯行為卻有所不同。在

居住行為所展現的方式上，成年子女可能與父母形成親子同住的居住型態，

以達到兩代之間於生活上與心理上的互助。根據 「臺灣社會變遷」 資料之分
析，自 1984至 2005 年之間，多數的年長父母，仍會選擇與一位子女同居養
老 （楊文山，2009）。此外，華人傳統之孝道文化亦可能會產生世代間之牽絆
效果。亦即，即使子女之經濟狀況已能獨立，並有能力購置住宅形成新家

戶，但仍有可能因為把與父母同住視為必要之義務，因而形成折衷家庭。此

與西方部分國家因著重個人隱私而偏好核心家庭之文化價值觀是不同的 （陳
淑美、張金鶚，2004）。

孝道觀念源自於背景文化的薰陶，並形成獨特的家庭權利與個人義務，

是影響代間居住安排之重要因素 （Diwan et al., 2011）。雖然隨著教育程度的
提升可能促使傳統價值觀上的轉變 （Takagi & Silverstein, 2006），但在實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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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孝道觀念和世代間支持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行為息息相關 （Lin 
& Yi, 2011）。Yasuda等人 （2011） 亦指出，親子同住是東方文化特有的規範之
一，子代常被期待應奉行同住以實現孝道。因此孝道觀念被視為華人文化中

穩固的價值觀，而該價值觀並經常被反映在代間居住安排之是否同住的議題

上。

孝道觀念與高齡者居住安排二、 
文獻中，高齡者的居住安排，多著重於生命歷程中的轉變 （transitions） 

及軌道 （trajectories） 兩個概念 （Elder, 1995）。轉變係指個人生命歷程中不同
階段間之轉變期，時常是一個穿插著生活事件的過程，例如老化、記憶力退

化等機能性現象；而軌道則指涉及一般個體生命歷程中所經歷事件的路徑，

例如：畢業、結婚、生子、退休、老化等事件，而各事件彼此間存在非必然

的順序關係 （陳佳欣、陳彥仲，2010）。張桂霖、張金鶚 （2010） 也以貫時序
資料分析高齡者居住安排現象的變化，其討論的面向不僅圍繞於健康及婚姻

所帶來的影響，更延伸至高齡者偏好、家庭內部互動及居住環境等面向的分

析。從生命歷程考量，高齡者受生命過程中轉捩點事件的影響，而改變晚年

居住的安排，其中以受健康狀況惡化及婚姻狀況變動 （如喪偶） 的影響最甚。
例如，獨居的高齡者在晚年經歷前述事件時，則可能轉變為與已婚子女同住

的型態 （Brown et al., 2002）。
將孝道觀念反映在現今華人社會的實際行為上，常見的世代間支持行為

包括子女於財務上的奉養，生活上的照顧及心理上的慰問。而親代與子代同

住的行為則順應成為世代間互持下，不可被忽略的方式，也是華人文化特有

的家族規範。子代之一常被期待應奉行同住以實現孝道，其中以長子常被認

定是理所當然的人選。此外，文獻中也顯示，華人文化對同住孝道觀點也仍

存在強烈的男女性別差異。

如何衡量孝道觀念並反映於居住安排上？有質化與量化兩種方式。質化

分析，如 Coleman & Ganong （2008） 的研究中，設計了若干與孝道觀念相關
的問題，藉以探測對於分享居住空間的影響。該研究結果發覺與家人分享的

原因，在於 （1） 回報親代過往的付出；（2） 鑑於兩代間良好的關係；（3） 依賴
另一世代的資源協助；以及 （4） 道德責任感的推動。量化分析，如 Diwan等
人 （2011） 的研究則將孝道義務以李克量表的方式量化為指標概念，進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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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於居住安排偏好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孝道義務指標較高者在選擇遷

入與子代同住或與子代為鄰的機率大於其他的居住安排方案。

世代間居住安排之決策三、 
居住安排是屬於 「方案選擇」 的決策。以世代間居住安排為例，可能的

方案是 「親代與子代同住」 及 「親代與子代不同住」。但是，若再進一步細 

分，「親代與子代同住」 方案又可以區分為 「與特定子代同住」 或 「與其他子代
同住」 兩個子方案。於是兩世代居住安排方案就可以整理成巢狀結構，如圖
一所示。上巢層設定以親代屬性為主的居住安排決策；而下巢層則以受訪子

代的屬性條件，分析 「子女中哪一位較可能與親代同住」。
本研究採用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中針對親代及子代訪問之資料，進行代間居住安排之現象探討。所
需樣本之取樣，以 1999年及 2000年受訪之樣本，並將 2004年、2005年及
2007年陸續新增之成年子女樣本，整理加入子代樣本。

在影響高齡者居住安排的因素中，高齡者的個人屬性是必然的因素，包

括高齡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家族結構等。就性別而言，傳統女性高

齡者常是經濟能力上相對弱勢的族群，故與子代同住的機率較高；而男性高

齡者則是較容易形成獨居。年齡因素對高齡者的居住安排則呈現兩種可能。

其一，隨著年齡增加，親代將追求獨立自主的生活，即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

其二，年齡的增長亦可能導致生活自理能力或健康狀況的下降，因此提升與

圖一　世代間居住安排之巢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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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同住的機率。而高齡者的教育程度一般被視為是否具有獨立自主能力的

重要指標。教育程度較高者通常隱含對於傳統習俗的開放程度較高，也有較

高的自立能力，因而導致高教育程度的親代相對未必實際與親子同住。

親代與成年子代是否同住，並不是單一世代的決策。而是親代與子代兩

個世代的共同決策。影響子代居住安排的屬性因素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等。在臺灣傳統社會中，由於親代過去提供給兒子的資源多於女兒，

因而已婚兒子在親代年老時，傳統上會提供親代較多的經濟支援，或與其同

住，尤其是長子的責任更重。而次子及其他子女，無論婚姻狀況，與親代同

住的機率則是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較高的子代與親代同住的機率是相對較

低的，此現象與親代觀點的考量相似。子代的教育程度一方面象徵較有負擔

親代家計的能力，但也隱含子代對傳統觀念的轉變；而子代於經濟上的優勢

及對傳統價值觀的擺脫，將使同住機率下降。另外，相關研究亦指出，子代

之所以離開折衷家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居住面積及個人隱私考量。亦即，家

戶居住面積越大，越有機會形成親子同住。

研究發現四、 
本研究透過前述巢層結構，實證彙整臺灣華人社會之世代間居住安排決

策，主要受下列面向因素影響：

（一） 親子兩代之屬性因素
本研究發現當親代為男性、年齡相對較輕、兒子數量少、住宅形式為別

墅透天厝或農村時，親子同住的機率較低；而當子代教育程度較低、未婚、

有工作、有孝道觀念、與親代關係好、有親代協助照顧子女或做家事、有房

屋貸款、透天厝或農村，以及房屋權屬不自有時，受訪子代與親代同住的機

率較高。此外，子代住宅權屬、子代是否有房屋貸款及子代房屋形式將影響

受訪子代與親代的居住安排。實證結果顯示，對於子代而言，掌握較穩定或

可支配的住宅資源時，子代傾向於追求獨立的居住安排。

（二） 住宅形式因素
住宅形式為別墅、透天厝或農村式住宅，居住面積相對充裕，子代會與

親代同住；但是對於親代而言，卻不與子代同住。對此現象可解釋為，子代

仍未具有成熟的獨立能力，即使已達一定年齡。當親代住處具有較大居住面

積或較多的住宅資源時，兩代將持續呈現同住的現象。另一方面於親代的角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36

高齡社會議題

度，居住於面積較充裕的形式 （如透天住宅） 象徵親代於住宅資源上的優勢，
其不與子代同住的現象可解釋為期待子代獨立，以及追求親代自我的生活。

（三） 居住面積因素
居住面積的增加對於兩世代，也有不同影響效果。對親代而言，住宅資

源充裕優勢促使其以同住的方式照顧子代，乃至於孫代。但另一方面，子代

的住宅面積較大時，卻傾向於追求獨立生活，而親代在不想干擾子代追求獨

立居住的動機下，也不願 （或不會） 尋求同住，爰而形成兩代不同住。

此外，有關兩代之間的居住安排，本研究實證得出結論是，孝道觀念顯

著提升親子同住的決策，而且是屬於必要行為。本研究之實證顯示，當受訪

子代與親代之間的關係良好，或有改善增加互動時，都將顯著造成 「親代與
受訪子代同住」 機率的上升。子代孝道觀念對親子同住具有一定影響效 

果，在親代具有同住意願的前提下，孝道觀念越強的子代，其與親代同住的

機會越高，這是華人社會的一般認知。而且，本研究發現此決策的選擇彈性

係數值低於 1.0，顯示屬於 「必要」 的行為，而非高彈性的 「選擇」 行為。此
外，本研究之模型校估結果顯示，親代居住於別墅、透天厝及農村式時，會

降低 「與子代同住」 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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